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旭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许志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７６１

，

１８５

，

１９９．９１ ８１６

，

６７０

，

５６５．３２ －６．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４８７

，

１９９

，

５３３．９３ ４７４

，

０４７

，

５０５．４６ ２．７８％

股本（股）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

股）

２．５ ２．４３ ２．８８％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３５

，

１７９

，

５７０．６９ －１５．９８％ ４１３

，

４８４

，

３１０．２７ －１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３

，

０６９

，

７３６．５７ ５８２．９％ １３

，

１６９

，

３３９．７５ １１７．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１０

，

８６９

，

０６１．３２ －３４．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０６ －３４．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７６９．５７％ ０．０７ １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７６９．５７％ ０．０７ １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３％ ０．５３％ ２．７４％ １．４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１１％ －０．２９％ １．５％ ０．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５１７

，

０１０．４１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６５８

，

０３３．６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４

，

５３６．６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

，

２８４

，

８１４．８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８

，

７５３．４５

合计

５

，

９３６

，

０１２．３３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０

，

３２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林旭曦

１９

，

３９９

，

３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３９９

，

３８８

张杰

９

，

８４８

，

１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８４８

，

１０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４７５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７５

，

３９１

北京德佳得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９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０

，

０００

潘晓青

７８８

，

２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８８

，

２８８

张杨

６００

，

３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３３９

江荣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谢光北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０

，

０００

李小红

５３３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３

，

６９０

张慧

５２２

，

１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２

，

１１３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杰和林旭曦为夫妻关系；张杰和张慧为姐弟关系；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其他关系。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５８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比上

年同期增加

７６９．５７％

，主要是因为公司于报告期内出售北京安妮全办公用品有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３２０．６５

万元所

致。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７．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比

上年同期增加

１３３．３３％

，主要是因为公司（

１

）、上年同期利润较低，比较基数小；（

２

）、公司资产、业务调整初见成效，盈

利能力增强，业绩回升。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０９％

，主要是因为：（

１

）、上年同期现金流量净额绝对值较低，比较基数较小；（

２

）、受市场因素影响，部分应收账款

回收周期稍有延长。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至美数码防伪印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与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承包人”）签订《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由承包人为北京至美建设北京至美科技工业园厂房等

２

项工程，合同金额为

５７４３．０６

万元。 目前该工程正在建设中。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林旭曦、张杰 与公司不进行同业竞争

２００７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林旭曦、张杰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期

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 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申报离任后六个月

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本公司股

份予以全部锁定； 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

和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

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１１．６９％

至

３３１．５８％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１

，

３００

至

１

，

８００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

，

１７０

，

７４９．２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较低，比较基数小；（

２

）、公司资产、业务调整初见成

效，盈利能力有所增强，业绩回升。 （

３

）、由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低，比较基数

小，较小的业绩绝对值变动即导致相对比例变动较大，难以准确预测。

公司可能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变动比例进行修正，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无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独立董事尚永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王爱俭女士代

为行使表决权。 其余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闫希军先生、 总经理李文先生及财务总监王瑞华先生声明： 保证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７

，

０８８

，

６６２

，

８２３．３６ ６

，

６３４

，

１６６

，

９４３．２５ ６．８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

，

８６７

，

８８０

，

３９６．７１ ３

，

６０３

，

９５０

，

００１．８０ ７．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７．４９ ６．９８ ７．３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０３

，

９３７

，

５９７．２６ １０２．９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８ １０２．９７

报告期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２１

，

６０７

，

１８３．３２ ６２５

，

４７１

，

８３７．１２ ３６．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１．２１ ３６．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２ １．１９ ３５．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３ １．２１ ３６．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９０ １６．４８

增加

１．１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５．７９ １６．２１

增加

１．１０

个百分点

注

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一方面由于公司销售规模扩大，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均随之增长；另一方

面由于去年同期公司取得天津商汇（控股）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

７

，

３７７．８０

万元，以上事项不再存在；因此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１６％

。

注

２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２．９７％

，主要系年初至报告期期末公司销售回款金额

高于去年同期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

，

１７２

，

２１９．４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

，

７３３

，

２４２．９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４５

，

７２４．７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４８

，

５８３．１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４４７

，

９１４．４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７０１

，

９９４．７０

合计

１０

，

０６１

，

２４５．３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３

，

９９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０

，

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０

，

５１７

，

３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５６７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８６２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６

，

６５９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

，

８９６

，

６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９０７

，

６７０

，

０８６．８３ １

，

５２６

，

４１０

，

３６５．６３ －４０．５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

，

４３２

，

２８２

，

８７８．９０ ８０７

，

５１０

，

９５３．２７ ７７．３７％

预付账款

２４９

，

４８４

，

０２８．３２ １１８

，

７９３

，

９７０．６９ １１０．０１％

长期应收款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在建工程

３８２

，

４３６

，

４５０．７２ ２１３

，

１３２

，

２４８．１４ ７９．４４％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８

，

６１３

，

４７１．８０ ２８

，

２４１

，

８２４．４７ ７２．１３％

短期借款

３３３

，

８７８

，

７５５．７３ ９４７

，

７２９

，

３３６．７４ －６４．７７％

应付账款

６９８

，

４９９

，

８７２．６６ ４５０

，

９７９

，

７６３．３４ ５４．８８％

应交税费

３４

，

６１３

，

３８２．７０ １３

，

１８３

，

５１４．９０ １６２．５５％

应付利息

３１

，

２６３

，

６５２．５０ ５

，

２７８

，

４５１．７０ ４９２．２９％

其他流动负债

６９９

，

０９４

，

７９４．５３ ３９８

，

５７０

，

９５８．９０ ７５．４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４０８

，

２３９

，

６０５．９９ １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１８

，

１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２５％

注

1

：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40.54%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46,000.00

万元。

注

2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

6,800.00

万元，主要系公司于本年度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理财

产品。

注

3

：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77.37%

，主要系随着医药商业终端销售规模扩大，应收账款余额相应增加。

注

4

：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110.01%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支付对小额贷款公司投资款

10,350.00

万元，目前股权

转让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注

5

：期末长期应收款余额

2,000.00

万元，主要系本年度公司发放的委托贷款。

注

6

：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79.44%

，主要系随着工程进度的逐步推进，工程款支付相应增加。

注

7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长

72.13%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相应增加所致。

注

8

：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

54.88%

，主要系随着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增加，相应期末应付未付货

款增加。

注

9

：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

162.55%

，主要系随着销售业务的增加，应交税金相应增加。

注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

0

，主要系上年转入该科目的借款于本年度到期偿还。

注

11

：期末专项应付款较期初增长

130.25%

，主要系本年度新增国家拨入的专项用途拨款。

注

12

：本年度，公司发行了

2012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及

2011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相应调整了融资结构，故应付债券

及其他流动负债余额较期初有所增长；短期借款低于年初余额；应付未付的债券利息相应增加，使应付利息余额有所

增长。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６

，

４６４

，

２２３

，

８５４．３２ ４

，

７６１

，

０５５

，

７３４．４０ ３５．７７％

营业成本

４

，

４７８

，

００５

，

１１４．６２ ３

，

３３２

，

３６２

，

１０７．４０ ３４．３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７

，

１２４

，

２６７．５５ ３２

，

９６７

，

３７０．８５ ４２．９４％

销售费用

８１１

，

９８３

，

９８９．１８ ５７９

，

３１１

，

０８９．３７ ４０．１６％

财务费用

６７

，

４６８

，

８０９．４４ ４１

，

９２３

，

５２５．７６ ６０．９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１

，

６７１

，

５００．０９ ２１

，

４９２

，

３６３．１８ １４０．４２％

投资收益

２

，

４７７

，

９７５．７７ ８２

，

０８７

，

６５１．１２ －９６．９８％

营业外收入

１５

，

６４３

，

４４０．３２ ３８

，

５７２

，

６４３．４１ －５９．４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６

，

５２８

，

１７４．４９ １４

，

９３０

，

６３０．５１ －５６．２８％

注

１

：本年度，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使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均随之增长。

注

２

：公司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９３％

，主要系本年度融资规模及利率均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注

３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０．４２％

，主要系公司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注

４

： 公司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４４％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取得企业扶持资金

３３

，

３４２

，

５５０．００

元，本年度

该事项不再存在。 由于此因素影响，本期少数股东损益金额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６．２８％

。

注

５

：公司投资收益低于去年同期，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向天津融昇鑫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售了所持有的天津

商汇（控股）有限公司

４．３５％

的股权，取得股权转让收益

７

，

３７７．８０

万元，本年度该事项不再存在。

三、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累计金额 上年同期累计金额 增减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３

，

９３７

，

５９７．２６ １９９

，

０１３

，

７５６．４３ １０２．９７％

注

１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２．９７％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销售回款金额高于去年同期

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完成了

７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申请（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１

］

ＣＰ

第【

２２３

】号）及首期

４

亿元的发行，剩余

３

亿元的发行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通过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布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布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该项资金已到位，相关账务处理已完成。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９１

号文核准（批文有效期

６

个月），公开

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分两期发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一期公开发行人民币

４．０

亿元公司债

券，相关事项及具体发行日期，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天士力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天士

力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发布了《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该项资金已到位，相关账务处理已完成。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与法国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ＳＡ＂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签署

的《合资企业合同》基础上签订了《合资企业合同之第一修正案》，约定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４１５０

万元，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 ＳＡ

以相

当于人民币

２１４０

万元的欧元及该公司

＂

针对

ＣＦＳ－１Ｒ

的抗体

＂

的知识产权价值相当于人民币

２０１０

万元的方式对天士力

创世杰 （天津）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后创世杰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８５００

万元， 双方持股比例仍为各自

５０％

。 此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布了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法方就共同增资子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告》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目前，双方资金已到账，验资等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本公司、

Ｔａｓｌ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

Ｉｎｃ．

与加拿大

ＳｅｍＢｉｏＳｙ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

Ｉｎｃ．

共同签署了《天士力胜

宝（天津）制药有限公司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协议》。 本年度，鉴于外方股东加拿大

ＳｅｍＢｉｏＳｙｓ

公司经营状况恶化已经无

力继续履行合资合同，不能按照合资协议约定完成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实缴工作。 基于上述情况，现正对该公司申

请清算注销。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

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士力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并

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决策程序等相关政策进行了修订完善，并经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始终严格按《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本报告期无现金分红。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希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１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全体

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独立董事尚永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王爱俭

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部监事、高管人员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雁灵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现场设在公司会议室，并由董事长闫希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

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４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个别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董事会由七至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独立董事三人。 ”

现拟修改为：“董事会由七至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至两人，独立董事三人。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关于增选李文先生为副董事长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董事会决策管理的需要，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董事会增选李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李文先生简介见附件），任期为本次董事会议案《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日前收到独立董事尚永丰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尚永丰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之职务。 尚永丰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数

２

名，

未达到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薪酬、提名与

考核委员会审议，拟提名张雁灵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候

选人声明及简介见附件），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尚永丰先生的辞职申请自《张雁灵

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尚永丰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关于聘任闫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会议决定聘任闫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关于续聘王瑞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会议决定继续聘任王瑞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至第

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９

、关于续聘刘俊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会议决定继续聘任刘俊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以上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的聘任发表了同意意见。

１０

、关于续聘赵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决定继续聘任赵颖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１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内容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以上议案第

３

、

４

、

６

项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议案

５

附件：

李文先生简介：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南开大学博士，英国

ＡＳＴＯＮ

大学硕士，注册执业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

际项目管理协会（

ＩＰＭＡ

）

Ａ

级项目管理评估师。 欧美同学会

２００５

委员会理事。 曾任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议案

６

附件：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提名张雁灵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

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未取得资格证书者，应做如下声明：

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

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

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

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

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

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

人在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

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

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

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雁灵，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

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未取得资格证书者，应做如下声明：

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

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

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

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

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

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

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

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天士

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

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

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

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

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雁灵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张雁灵先生简介：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出生，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八分部卫生处

处长，北京军区卫生部部长，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解放军小汤山非典专科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校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并参与了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国家和军队重大改革方案的推行实施。 先后发表学

术论文

５０

篇、专著

７

部。 现任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泛亚太地区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副会长、中

国卫生法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下届会长提名人选、

国家医疗改革领导小组成员等职务。

议案

７～９

附件

闫凯先生简介：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出生，博士在读，英国雷丁大学国际证券、投资与银行专业硕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副理事长。 曾任博科林

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华金（天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王瑞华先生简介：男，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出生，香港中文大学会计硕士（

ＥＭＰＡＣＣ

），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 曾先后在化工部长沙化学矿山设计院、国家建材局秦皇岛玻璃设计院、机械部第四设计院负责项目财务评价

工作；后就职天津日板浮法玻璃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科科长，负责企业财务管理工作；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起在公司担任财

务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至今， 同时兼任陕

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刘俊峰先生简介：男，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出生，美国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商管理硕士、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天津上市公司协会理事及秘书长。 曾在君安证券（天津）投资银行部、天津北方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深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投资银行业务，在北京大象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民升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分别任副总经理及董事、总经理职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任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起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同时兼任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监事等职务。

议案

１１

附件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规则：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表决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若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张雁灵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出席

现场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登记办法：拟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代理人凭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证券帐户卡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

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

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人： 赵颖、巫弘罡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２２３

传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及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５３５

投票简称：天士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以

３．００

元代表议案三，以

３．０１

元代表议案三中的事项

１

，

３．０２

元代表议案三中的事项

２

，以

４．００

元代表

议案四，以此类推。 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张雁灵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对应的申报股数：

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投票示例

投资者对议案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５３５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上表所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

股东对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一为例，只需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６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若股东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

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

３

）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

４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本公司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并且只能向

Ａ

股股东提供一次

网络投票机会。

（

５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表决票具体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３

关于张雁灵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公司历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通过后公司使用了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

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通过后公

司继续使用了部分闲置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了部分闲置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上述资金使用后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第四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了部分闲置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

６

个月。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之前，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之前将剩余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二、本次拟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４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

３７．６

元

／

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１０６

，

８６４．１９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３

，

９７９．１０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８８５．０９

万元。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４０６

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用款进度，预计公司在未来

６

个月仍将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为进一步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拟继续将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４４．７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前，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具体的使用计划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拟从以下募集资金专户提取：

建行天津北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１２００１８１５７０００５２５０６０１３

，提取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渤海银行天津北辰支行募集

资金专户，账号为

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９０００４７５

，提取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７７０１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１２８８０

，

提取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农业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３５８

，提取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承诺将继续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１．

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对

于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和归还情况，均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详细情况。

２．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用于新股配售、

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３．

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将按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若项目建设加速导

致募集资金使用提前，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流动资金提前归还至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

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处

于闲置状态，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继续使用其中部分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前，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过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公司监事会发表的核查意见：

１

、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足额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保荐机构发表的核查意见：国信证券认为，天士力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天士力《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时，天士力本次将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国信证券同意天士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

４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何显鸿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收到董事何显鸿先生的辞

职报告，因其个人原因，何显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何显鸿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何显鸿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何显鸿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

达、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

４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

开该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４

人，实到

４

人，公司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张建忠先生主持，并就以下事项形成决议：

１．

《天士力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审慎审核，意见如下：

（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４

票，其中：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针对该议案，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１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式和审议批准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５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２

、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

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监事会经审查认为公司能够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

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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